
威海市教育局文件
威教字〔2019〕2 号

威海市教育局
关于 2019 年威海市直普通高中

招生工作的意见

环翠区教育和体育局，国家级开发区教体处，机关各科室，局属

有关单位，市直有关学校：

根据《关于做好威海市 2019 年初中学业考试及高中段学校

招生录取工作的意见》（威招考委〔2019〕1 号）文件精神，严

格落实《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解决城镇普通中小学大班额

问题有关事宜的通知》（鲁政办字〔2015〕152 号）文件的有关

要求，为做好市直普通高中招生工作，特制定本意见。

2019 年市直普通高中、威海艺术学校普通高中艺术班、威



— 2 —

海市实验外国语学校、威海大光华国际学校共计划招生 4387 人，

音乐、体育、美术、综合艺术及科技创新特长生计划单列，具体

计划和录取比例按实际参加考试人数确定。

合 计 4387 3791 188 133 225 20 30

威海市实验高

级中学（威海

一中新校区）

700 630 25 25 10 10

威海一中 995 930 30 20 10 5

威海二中 1030 953 31 26 15 5

威海三中 480 345 20 10 100 5

威海四中 600 473 80 12 30 5

威海艺术学校

普高艺术班
120 40 60 20

威海市实验

外国语学校
102 100 2

威海大光华

国际学校
360 360

注：1．2019 年市直普通高中招生总计划数和威海一中招生总计划数不包

括新疆内地高中班学生 80人、青海海北班学生 40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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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则上即墨路以北为北校区招生区域，学校可根据生源情况和学

生意愿适度调整。

威海三中招生区域：环翠区城区昆明路以南、温泉镇；经技

区。

威海四中招生区域：环翠区城区昆明路以北、孙家疃街道、

羊亭镇、张村镇；高新区；临港区。

无中心城区户口且法定监护人或本人无中心城区房屋产权

证（不动产权证、房管部门备案的购房合同等，下同）的考生，

可通过填报志愿报考威海市实验高级中学（威海一中新校区），

若未被录取则根据其初中学校驻地确定为威海三中或威海四中

招生区域。

户主非考生本人或考生父母、祖父母、外祖父母及其他法定

监护人的考生，可通过填报志愿报考威海市实验高级中学（威海

一中新校区），若未被录取则根据其挂靠户口所在地确定为威海

三中或威海四中招生区域。

（二）区域认定。

考生区域认定时间为 2019 年 2 月 22 日至 28 日，考生可选

择所在户口薄地址或房屋产权证地址认定招生区域，以 2019 年

1 月 1 日前相关部门颁发的相关材料为准。必要时，须提供证明

考生与所在户口薄户主或房屋产权证所有人关系的有关材料（户

口簿、结婚证、出生证明、其他法定监护人证明等）。

选择使用考生所在户口薄地址认定的，户主须为考生本人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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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生父母、祖父母、外祖父母及其他法定监护人；户主为其他人

的，不能认定为威海一中或威海二中区域，根据户口簿地址认定

为威海三中或威海四中区域。

选择使用房屋产权证地址认定的，产权所有人须为考生或法

定监护人。

无中心城区户口且法定监护人或本人无中心城区房屋产权

证的考生，不能认定为威海一中或威海二中区域，根据毕业学校

地址认定为威海三中或威海四中区域。

具体认定办法由市招生考试办公室另行通知。

（三）报名及填写志愿时间。

考生报名时间：考生网上报名时间为 2018 年 12 月 20 日至

31 日，由初中学校集中上传考生照片及基本信息。2019 年 2 月

27 日至 28 日，各区、初中最后核定考生人数及信息，3月 1 日

之后不再增减考生人数及修改任何考生基本信息。

考生填写报考志愿:3 月 11 日至 12 日考生填报志愿。须填

报的志愿有：1.普通生志愿：填报威海市实验高级中学（威海一

中新校区）普通生志愿；其他高中学校根据招生区域默认填报相

应学校志愿；同批次不同意调剂的考生，提出参加下一批次学校

录取申请。2．美术特长生志愿：填报威海市实验高级中学（威

海一中新校区）、威海三中、威海艺术学校美术生志愿；其他高

中学校根据招生区域默认填报相应学校志愿。3．音乐、体育、

科技创新、综合艺术特长生志愿：根据特长生招生区域划分要求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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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报相应学校志愿；高水平运动队不能兼报威海市实验高级中学

（威海一中新校区）、威海一中、威海二中。

（四）录取原则。

威海市实验高级中学（威海一中新校区）普通生录取，根据

考生志愿，按照学业成绩由高到低录取，录取分数线不低于威海

一中、威海二中批次录取资格线，计划未完成不降分录取。

威海一中、威海二中按同一批次录取；威海三中、威海四中

按同一批次录取。同批次学校普通生按照招生计划总数 1∶1 的

比例划定录取资格线（平行分考生不受招生计划限制），学校招

生区域内录取资格线以上考生按学业考试成绩由高到低录取，完

成学校招生计划；录取资格线以上且超出学校普通生招生计划的

考生，默认调剂到同批次其他学校（威海二中为北校区），不同

意调剂的考生可申请参加下一批次学校录取。

（一）基本要求。

市直普通高中特长生招生，要严格执行《威海市人民政府办

公室转发市教育局关于进一步推进初中学生学业考试改革的实

施意见的通知》（威政办发〔2014〕4 号）和《威海市教育局关

于印发<关于进一步推进威海市初中学生学业考试改革的实施意

见>的通知》（威教发〔2014〕13 号）文件规定：普通高中录取

的学生学业考试科目中思想品德、地理、历史、生物学、信息技

术、理化生实验技能 6个科目和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中的基础性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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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目标评价总等级均达到 C等，且至少有 3项需达到 B等，达到

B等的科目中至少含思想品德、地理、历史、生物学中的一科。

音乐、美术、综合实践活动、地方课程与学校课程 5个考查科目

成绩均达到 C等。语文、数学、英语、物理、化学、体育与健康

6个科目考试成绩总分作为普通高中录取的基本依据。考查科目

等级、基础性发展目标评价综合总等级为 D级的不能录取到普通

高中。

（二）区域划分。

威海市实验高级中学（威海一中新校区）特长生、市直普通

高中高水平运动队队员、威海三中美术特长生、威海艺术学校普

通高中艺术班，招生范围均为中心城区；其他特长生按普通生招

生区域实行划片招生。

（三）考试录取方式。

1．艺术特长生。艺术特长生包括美术生（含影视影像）、音

乐生（含舞蹈）和综合艺术生（含模特、播音主持），专业考试

由市招生考试办公室统一管理，威海市艺术学校组织实施。招生

设定专业成绩和文化成绩两项录取资格线。专业成绩录取资格

线，根据市直普通高中艺术生招生类别：包括美术、音乐（声乐、

器乐、威海市实验高级中学管乐团、舞蹈）、综合艺术生（模特、

播音主持），美术生按招生计划的 2倍、其他艺术生按招生计划

的 1.5 倍比例从高分到低分确定；文化成绩录取资格线，由各学

校自行确定，专业资格线上考生根据报考志愿按文化成绩由高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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低录取，文化成绩录取线应参照高考标准设定最低分数控制线。

专业资格线上考生数量达不到规定比例的，各学校按比例相应缩

减专业上线人数；各学校完不成招生计划的，不做计划调整。具

体要求按照《关于 2019 年威海市直普通高中招收艺术特长生专

业统考工作的实施意见》执行。

2．体育特长生。体育类专业考试由各高中学校组织，各学

校均按招生计划数 1∶1 的比例确定专业合格考生名单，报考人

数或专业合格人数达不到学校招生计划的，相应缩减学校招生计

划。

招生学校要在学校招生简章中自行确定特长生具体报考条

件、最低专业合格线、最低文化分数线。其中，报考高水平运动

队的特长生，须在初中阶段参加过区市级以上教育主管部门参与

组织的体育比赛并获得前 3名。已被报考学校确认为专业合格的

考生，不得参加其他学校专业考试。具体考试办法详见各学校招

生简章，由各招生学校负责解释。

3．科技创新特长生。凡初中阶段在教育主管部门组织的科

技竞赛中，获市级二等奖及以上奖励的（科技论文须获市级一等

奖及以上奖励）；获得国家发明专利、国家实用新型专利、国家

外观设计专利的（必须为第一作者或独立完成）；均具备报名资

格。市直普通高中学校要严格审查报名资格，并及时将考生考试

报名花名册（盖章）及考生相关证件资料复印件报市教育局基础

教育科审查备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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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技创新特长生专业考试由市直普通高中学校组织，依据志

愿填报情况，威海市实验高级中学（威海一中新校区）按招生计

划数 1.2 倍的比例确定专业合格考生名单，按文化成绩由高到低

录取；在规定招生区域内，其他市直高中按照招生计划数 1.2 倍

的比例确定合格考生名单，录取时依据文化成绩由高到低录取。

考生文化成绩不低于该校普通生资格线的 97%。

（四）考试时间及要求。

市直高中特长生招生简章要于 2月 28 日前报市教育局审查

批准后统一发布，特长生报名时间与普通生相同。

威海市实验高级中学（威海一中新校区）体育类、科技创新

类特长生专业考试时间为 3月 19 日；威海一中、威海二中体育

类、科技创新类特长生专业考试时间为 3月 20 日；威海三中、

威海四中体育类、科技创新类特长生专业考试时间为 3月 21 日。

艺术类特长生专业考试时间为 3月 23 日、24 日。

市直普通高中考试工作方案报市教育局审核通过后方可实

施，须安排纪检部门、教育主管部门、招生考试部门等人员参与

监督。体育类、科技创新类特长生专业合格名单，须于专业考试

成绩公布同时上报市招生考试办公室，并在本校网站上公示 5

个工作日。

威海市实验外国语学校、威海大光华国际学校实行自主招

生，不限定招生区域，但跨市域招生计划要列入招生方案。市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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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考试办公室根据学生志愿填报情况，依据学业考试成绩按照计

划 1:1.2 的比例向学校提供考生名单，招生学校负责录取。学校

自主招生方案于 3月 5日前报市教育局审查批准后实施。

威海市实验高级中学（威海一中新校区）、威海一中、威海

二中、威海三中、威海四中将普通生计划总数的 85%作为指标生

计划数，按照初中学校办学水平评价和考生数各占 50%权重的原

则分配到各初中学校。

划定威海三中、威海四中普通生录取资格线前，需确认各初

中学校指标生计划完成情况，在指标生平均分数线下 12 分内仍

未完成的指标生计划，从学校调出统一调剂使用。

6月 23 日公布成绩，同时公布录取资格线。

（一）录取顺序及报到时间。

威海市实验高级中学（威海一中新校区）安排在其他高中学

校之前录取。各有关高中学校的音乐、体育、美术特长生安排在

同批次普通生之前录取，未被录取的可参加普通生录取。

录取时按以下顺序依次进行：

1．威海市实验高级中学（威海一中新校区）音乐、体育、

美术特长生。

2．威海市实验高级中学（威海一中新校区）普通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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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．威海市实验高级中学（威海一中新校区）科技创新特长

生。

4．威海一中、威海二中音乐、体育、美术特长生。

5．威海一中、威海二中普通生。

6．威海一中、威海二中科技创新特长生。

7．威海三中、威海四中音乐、体育特长生，威海四中美术

特长生。

8．威海三中美术特长生。

9．威海三中、威海四中普通生。

10．威海三中、威海四中科技创新特长生。

11．威海艺术学校普通高中艺术生。

12．威海市实验外国语学校、威海大光华国际学校。

7月 3 日前公布录取结果，7月 5日至 6 日报到。达到录取

分数线并同意入学的考生，须在规定时间内到录取学校报到，经

学校确认无误后领取正式入学通知单。未在规定时间内到校确认

入学并办理相关手续的考生，视为自动放弃入学资格。

（二）工作要求。

1．中心城区各区市教育主管部门指导各初中学校组织召开

以中考招生政策为主题的初四考生全体家长会，解读中考填报志

愿和高中招生录取政策。

2．录取工作按照“学校负责、招办监督、网上录取、报到

确认”的原则，各有关学校成立由校长任组长的招生录取工作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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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小组，全面负责本校录取工作。学校要及时组织新生办理交费、

注册手续。各学校要在考生报到结束次日向市招生考试办公室报

送考生报到情况，并上报考生放弃入学资格的相关理由。

3．录取工作结束后，市招生考试办公室于 8月 25 日前将审

核认定的录取结果（含自主招生学校）报市教育局基础教育科，

市教育局基础教育科依据录取信息库办理普通高中学籍注册手

续。

市直普通高中招生工作关系到广大考生的切身利益，受到社

会的普遍关注。要进一步强化对招生工作的领导，严密组织管理，

严格工作程序，严肃工作纪律。做到五个严格、五个严禁：严格

控制招生计划，严禁在计划外录取学生；严格落实招生区域，严

禁跨区域招生；严格执行录取标准，严禁随意降低标准录取；严

格执行特长生、自主招生工作方案，招生工作方案一经市教育局

审定后，严禁随意变更；严格学籍管理，新生学籍注册将以市招

生考试办公室提交的名单为准，对其他任何单位提供的名单不予

受理，新生一经录取报到严禁跨校借读。

考试录取工作在市教育局的统一领导下，市招生考试办公室

负责市直高中考试的组织、评卷、成绩汇总和录取工作；市教研

中心负责考试的命题制卷工作；基础教育科参与市直普通高中科

技创新特长生的录取工作，监督市直普通高中计划执行情况并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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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定注册学籍；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科参与市直普通高中体育与

健康考试、艺体特长生（含威海艺术学校普通高中艺术班）考试

及录取工作，监督特长生招生计划执行情况；组织科负责协调纪

检部门全程监督。

各级教育主管部门、招生考试部门和各普通高中、初中学校，

要从推进教育改革发展、维护教育稳定的大局出发，切实加强相

关政策的宣传和引导，让家长和考生了解政策、理解政策。严格

招生录取程序，加强对招生录取工作人员的管理，坚决排除各种

不正之风的干扰，确保圆满完成今年市直普通高中的招生工作。

威海市教育局

2019 年 1 月 24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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威海市教育局办公室 2019 年 1月 24 日印发


